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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13-2-489-002

海东华某燃气器具商贸有限公司民和分公司诉青海省民和川某

石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捆绑交易案

——反垄断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以及因搭售行为受到的损失的计算

关键词 民事 垄断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捆绑交易 搭售 后继诉讼

基本案情

原告海东华某燃气器具商贸有限公司民和分公司（以下简称华某燃

气器具公司）诉称：2017年10月，华某燃气器具公司向青海省海东市民

和回族土族自治县（以下简称民和县）米拉湾村马某等10余位村民销售

并安装燃气壁挂锅炉。青海省民和川某石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

简称川某天然气公司）在受理案涉村民天然气用气申请时，要求案涉村

民必须安装川某天然气公司指定的壁挂锅炉，否则不予接入天然气，案

涉村民被迫拆除已安装的壁挂锅炉，因壁挂锅炉拆除后无法再次销售

，华某燃气器具公司因此遭受损失，请求判令川某天然气公司赔偿经济

损失10.72万元。

被告川某天然气公司辩称：川某天然气公司不具有天然气市场支配

地位，也未强行要求用户安装指定的壁挂锅炉。川某天然气公司对华某

燃气器具公司向案涉村民销售壁挂锅炉以及被要求退款一事不知情，与

此事亦无关联，且退货不等于锅炉报废，华某燃气器具公司所称损失和

川某天然气公司之间没有因果关系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：2020年5月14日，青海省市监局作出青市监垄断字

〔2020〕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（以下简称案涉处罚决定书），载明：该

案相关商品市场为城镇民用管道天然气市场，相关地域市场为民和县主

城区。川某天然气公司于2009年至2018年期间，作为民和县主城区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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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城镇民用管道天然气供气企业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，实施了没有正当

理由搭售商品的行为。

川某天然气公司对案涉处罚决定不服，提起行政诉讼，请求撤销案

涉处罚决定。2020年12月30日，青海省西宁铁路运输法院作出

（2020）青8601行初186号行政判决，驳回川某天然气公司的诉讼请求。

川某天然气公司不服，提起上诉。2021年5月14日，西宁中院作出

（2021）青01行终31号行政判决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9日作出（2022）青01知民

初142号民事判决：川某天然气公司赔偿华某燃气器具公司损失8万元。

川某天然气公司不服，以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其实施了被诉搭售商品行为

，以及一审法院确定的赔偿金额过高等为由，提起上诉。最高人民法院

于2024年8月29日作出（2023）最高法知民终1547号民事判决：驳回上诉

，维持原判。

裁判理由

本案的争议焦点是：川某天然气公司是否实施了被诉搭售行为和一

审法院确定的赔偿金额是否适当。

（一）关于川某天然气公司是否实施了被诉搭售行为

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，川某天然气公司作为民和县主城区唯一

的城镇民用管道天然气供气企业，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，实施了滥用

市场支配地位的搭售商品行为。川某天然气公司未能提交证据推翻行政

处罚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。华某燃气器具公司在提交了案涉处罚决定书

后，无需再行举证证明川某天然气公司实施了本案被诉搭售行为。

（二）关于一审法院确定的赔偿金额是否适当

由于川某天然气公司的搭售行为，华某燃气器具公司向案涉村民销

售并已经安装的壁挂锅炉因不能接入天然气而无法使用，华某燃气器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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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被迫将锅炉价款退还村民。华某燃气器具公司以其向村民退还的壁

挂锅炉价款和锅炉安装费合计10.72万元主张经济损失，鉴于锅炉安装费

已经实际发生，且壁挂锅炉对安全性要求较高，拆除后的壁挂锅炉二次

销售价格将急剧下降，结合华某燃气器具公司的直接损失、可得利益损

失、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，一审法院酌定8万元，并无不当。

裁判要旨

1.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，如果原告提交有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关于

被告实施垄断行为的处罚决定书，而被告无相反证据推翻该处罚决定认

定的基本事实的，原告无需再行举证证明被告实施了被诉垄断行为。

2.经营者因被诉垄断行为人实施的搭售行为无法与交易相对人最终

完成相关交易，导致合同解除，已经交付并安装的产品被拆除、退回的

，在确定该经营者的损失时，应当考虑如被诉垄断行为不发生时合同的

履行利益、涉案商品因二次销售导致价格下降等因素。

关联索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22条第1款第5项、第60条第1款（本

案适用的是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17条

第1款第5项、第50条）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释》（法释〔2024〕6号）第10条第1款、第44条第1款、第45条

一审：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2）青01知民初142号民事判

决（2023年4月19日）

二审：最高人民法院（2023）最高法知民终1547号民事判决

（2024年8月29日）


